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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關於變更公司秘書
及授權代表

茲提述歌禮製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關變更公司秘
書及授權代表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
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於本公告日期及之前，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3.05條所規定的授
權代表（即吳勁梓博士及何淨島女士）維持不變。該公告中「授權代表」的定義應修
訂如下：

「根據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第16部所規定在香港代本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文
件或通知之授權代表。」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內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歌禮製藥有限公司

主席
吳勁梓

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市
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勁梓博士及何淨島女士；及獨立非
執行董事魏以楨博士、顧炯先生及華林女士。


